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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商业秘密保护示范基地（佛山顺德）

信息保密管理制度

一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基地（以下简称“保护基地 ”）的保密工作，

避免提供商业秘密保护服务时泄露商业秘密，现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

订本制度。

二 保密范围

第二条 保护基地提供商业秘密保护服务的过程中，应当对以下信息进行保

密，包括但不仅限于：

经营秘密：尚未公开披露的经营战略、投资计划、收购兼并计划、经营项目、

经营决策；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；办公会议记录、沟通记录；财务报表、资产

评估报告、审计报告、统计报表合同、协议、意向书；客户名录、报价单、合同；

职员人事档案，工资性、劳务性收入信息及资料；未公开的内控制度等经营信息。

技术秘密：设计方案、技术方案、配方、工艺流程、技术指标、数据库、研

究开发记录、技术报告、检测报告、实验数据、试验结果、样品、技术文档、相

关的函电等以物理的、化学的、生物的或其他形式的载体所表现的技术信息。

其他要求保密的商业信息。

三 保密措施

第三条 保护基地应对保密信息采取以下保密措施：

——与组织、工作人员、外部专家等相关主体签订保密协议；

——保密信息载体应指定专人保管，未经批准不得在内部传递；

——保密信息的使用、复制要征得书面同意和授权；

——保密信息载体应在涉密电脑上存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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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存储保密信息的涉密电脑宜采取技术保护措施；

——其他必要的保密措施。

第四条 保护基地组织的涉及保密信息的会议或活动，应采取下列保密措施：

——选择具备保密条件的工作场所；

——将参与人员控制在最小必要范围内；

——告知参与人员保密义务；

——结束后回收并销毁涉密资料；

——其他必要的保密措施。

第五条 保护基地应定期开展内部保密培训，增强工作人员保密意识及能力。

四 工作权限

第六条 保护基地保密办公室统一行使保密管理职能，负责保密信息的日常

管理工作。保护基地各部门配备兼职保密员，协助保密办公室和部门负责人管理

信息保密工作。

第七条 保密信息的载体，应由专人负责制作、收发、传递、使用、复制、

摘抄、保存和销毁工作，并保 存完善的记录。

第八条 保护基地应做好保密工作，未经书面同意不得披露给保护基地其他

工作人员或第三人。

五 保密要求

第九条 对收到的保密信息，保护基地应积极、全面、严格地履行保密义务

以确保商业秘密信息的安全，避免二次泄密。

第十条 保密信息的使用，保护基地应按最小授权、必要授权、受控、可追

溯的原则。如因提供保密服务需披露给第三人，应征得书面同意且签订保密协议。

第十一条 保护基地应定期组织检查保密工作的开展及落实情况，发现未按

要求采取保密措施的应及时整改。



地址：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逢沙智城路 3号知识产权大厦 8楼 电话:0757-22324757/22324858
第 3 页 共 3 页

六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不符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

策为准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佛山市顺德区商标协会。

佛山市顺德区商标协会

2022 年 1 月 1日


